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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公告 

 

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风险提示：本债务重组能否正常履行，取决于本司能否按协议约定如期履行还款

义务，若本司不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，则剩余利息不能获得减免，请投资者注意

风险。 

 

一、债务重组概述 

1．2007 年，农行深圳分行根据本司的历史遗留债务的形成主要是协助农行

深圳分行盘活第三方之不良债务的原因，曾向农行总行上报了《深圳分行关于减

免深圳世纪星源有限公司表外息的请示》（见 2007 年 8 月 4 日深圳世纪星源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）。同年， 农总行批复了 “在本司一次性归还全部贷款本

金13,481万元和分期偿还4,339.78万元利息的前提下，同意减免本司2,336.81

万元表外利息和从 2007 年 3 月 20 日起的新生表外息”。 但是， 由于农总行的

批复下达时， 就已超过了农行深圳分行所报方案履行的限定时限， 因此与该减

免息相关的债务重组仅部分履行；故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司对农行深圳

市分行的历史遗留债务本金余额为 7,875.3 万元，本金利息和表外利息、罚息等

账面金额为 10,400.14 万元。  

现经双方多次协商，在农总行的批准下，农行深圳市分行与本司于 2011 年 4

月 27 日又重新达成了《减免利息协议》。双方约定，在本司偿还（限定在 2011

年 10 月 5 日之前）7,875.3 万元本金；分期偿还 （限定在 2013 年之前）4,339.78

万元利息及自 2007 年 8 月 1 日起至本金实际还清日（最迟的还款日期不得超过

2011 年 10 月 5 日）止按原《借款展期协议》利率计算的本金实际占用的利息的

前提下，农行深圳市分行将减免本司所有的剩余利息（根据本司账面累计的利息

计算，农行所减免的本司剩余利息总数为 4,708.20 万元），该债务重组方案的预

期重组收益约为 4,708.20 万元。该债务重组收益能否最终取得，取决于本司能

否按协议约定如期履行还款义务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

易。 

2．农行深圳分行与本司达成本次债务重组交易，已取得中国农业银行批复；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本次债务重组需经本司董事局



及股东大会审议。2011年4月27日，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3次会议，全体董事

审议并一致通过债务重组议案。独立董事认为，该协议使公司彻底解决了历史遗

留的逾期借款问题，使公司在本年度直接取得债务重组收益，并有助于提高公司

的综合实力和融资能力，因此，同意公司与农行深圳分行签订《减免利息协议》。 

二、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．债务重组对方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注册地：中国北京市东城

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项俊波，注册资本：3247.9412 亿元、税

务登记证号码：京税证字 110108100005474 号，主营业务：包括公司银行业务、

个人银行业务、资金业务及其他，主要股东：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(40.03%)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(39.21%)。 

2．债务重组对方与本司及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

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

斜的其他关系。 

3．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；资产总额 10,337,406 百万元，净资产 542,071

百万元，营业收入 290,418 百万元，净利润 94,873 百万元。 

三、债务重组方案 

1．重组涉及债务的情况： 

    截至2009年12月31日，债务本金为人民币7,875.3万元，账面计提的累计利

息为10,400.14万元。 

2．债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：本次债务重组以货币资金方式偿债，在本司

按《减免利息协议》偿还本金以及按农总行批复中确认应偿还的利息后，农行减

免本司所有剩余的利息。 

3．农行同意减免利息方案的有效期限是本司于2011年10月5日之前偿还本金

以及2013年年底前分批偿还农行所确定的利息。 

四、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．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（下称债务确定日），本司欠农行的债务余额

如下：本金 7,875.3 万元，利息 10,400.14 万元。 

2、按协议约定，本司按以下还款方案偿还所欠农行的债权本息： 

在 2011 年 10 月 5 日前本司偿还农行债权本金人民币 7,875.3 万元。 



分期偿还 （限定在 2013 年之前）4,339.78 万元利息及自 2007 年 8 月 1

日起至本金实际还清日止按原《借款展期协议》利率计算的本金实际占用的利

息。 

3．在本司按协议约定偿还上述第2点所列本息的条件下，农行同意一次性减

免本司所有剩余的利息。 

4．本司董事局已批准签署《减免利息协议》，尚需股东大会审议。 

5、本司自筹资金，以履行《减免利息协议》下的还款义务。 

五、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．2007 年，农行深圳分行根据本司的历史遗留债务的形成主要是协助农行

深圳分行盘活第三方之不良债务的原因，曾向农行总行上报了《深圳分行关于减

免深圳世纪星源有限公司表外息的请示》（见 2007 年 8 月 4 日深圳世纪星源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）。同年， 农总行批复了 “在本司一次性归还全部贷款本

金13,481万元和分期偿还4,339.78万元利息的前提下，同意减免本司2,336.81

万元表外利息和从 2007 年 3 月 20 日起的新生表外息”。 但是， 由于农总行的

批复下达时， 就已超过了农行深圳分行所报方案履行的限定时限，因此与该减

免息相关的债务重组仅部分履行。现经双方协商，农行深圳市分行与本司于 2011

年 4 月 27 日根据农总行的批复达成了本次《减免利息协议》。 

2. 本次债务重组完成后，本司全部历史遗留债务均已清偿完毕。预计本司

将提前偿还双方约定的债务本金及相应的利息，根据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

日账面已计提的累计利息情况，预计今年上半年可获得约 4,708.2 万元的债务重

组收益。该债务重组收益能否最终取得，取决于本司能否按协议约定如期履行还

款义务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3．本次债务重组前，深圳世纪星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

已按有关担保合同分别为本司提供连带保证、股权质押担保；本次债务重组，不

影响上述两公司按原担保合同继续履行担保人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．董事会决议。 

2．独立董事意见。 

3．《减免利息协议》。 

 



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二 0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

 


